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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曹世如、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慧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

慧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569,275,635.22 4,308,288,666.52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545,966,141.73 2,318,874,845.96 9.7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44,652,561.94 3.52% 5,460,896,977.69 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1,105,677.19 171.97% 255,929,326.00 8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1,625,701.80 172.24% 256,576,632.77 89.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19,317,603.40 97.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133.33% 0.19 9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133.33% 0.19 9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7% 2.58% 10.46% 4.4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1,440,419.8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223,287.6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0,174.63

合计 -647,306.7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8,59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曹世如 境内自然人 24.08% 327,420,000 326,145,000

永辉超市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00% 285,600,000

中民财智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00% 108,800,000 质押 108,800,000

四川三新创业

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4.41% 60,000,000

曹曾俊 境内自然人 3.55% 48,280,000 47,430,000

全国社保基金

五零二组合

其他 1.55% 21,111,126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6% 17,127,300

北京昊青财富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昊青价

值稳健8号投资

基金

其他 1.00% 13,551,449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85% 11,531,100

中 国 工 商 银

行－汇添富优

势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4% 10,00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85,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5,600,000

中民财智有限公司 108,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800,000

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21,111,126 人民币普通股 21,111,12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127,300 人民币普通股 17,127,300

北京昊青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昊青价值稳健8号投资基金

13,551,449 人民币普通股 13,551,44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531,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31,100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优势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科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7,019,549 人民币普通股 7,019,549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美丽30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999,945 人民币普通股 6,999,94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曹世如女士与股东曹曾俊先生为母子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北京昊青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昊青价值稳健8号投资基金通过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8370013股，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13,551,449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其他流动资产"较上年期末增长265.54%，主要是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2、"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期末下降58.35%，主要是上年末计提年终奖，本期已发放所

致;

3、"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37.90%，主要是本期取得的政府补助较少所致;

4、"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上升285.28%，主要是按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所致;

5、"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上升97.43%，主要是公司开源节流、提高人效

以及厂家直供商品越来越多等因素使经营业绩有了明显提升。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

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

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50.00% 至 90.00%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24,739.49 至 31,336.68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

元）

16,492.9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开源节流、挖掘潜力、提高人效、去中间环节、供应链整合，以及厂家

直供商品越来越多等因素使经营业绩有了明显提升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闲置资金 10,000 10,000 0

合计 10,000 10,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年09月11日 电话沟通 机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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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8年10月18日上午10:00时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

知于2018年10月12日以邮件通知方式发出，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

名(其中董事梁辰先生、独立董事唐英凯先生、严洪先生、逯东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会议由

董事长曹世如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扩大全资子公司成都市锦江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红旗连锁有限公

司、成都市成华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成都高新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成都市青羊区红旗连

锁有限公司、成都市金牛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眉山红旗连锁有限公司、都江堰红旗连锁有

限公司、内江红旗连锁有限公司、简阳红旗连锁有限公司的经营规模，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便于上述子公司顺利开展经营活动，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7700万元分别向

上述全资子公司增资。 此次增资完成后，上述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均增加至人民币1000万

元。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

2.�审议通过了《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该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执行新的会计准

则能够使得公司更加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一致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发表了同意意见。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 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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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8

年10月18日13:00时在成都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7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8年10月12日以电话通知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现场出席会议监事3人。董事

会秘书曹曾俊先生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汤世川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执行新的会计准

则能够使得公司更加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全体

监事会成员一致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10月19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公告》

三、 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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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为扩大全资子公司成都

市锦江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红旗” ）、成都市武侯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武侯红旗” ）、成都市成华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华红旗” ）、成都

高新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红旗” ）、成都市青羊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青羊红旗” ）、成都市金牛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牛红旗” ）、眉山红

旗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眉山红旗” ）、都江堰红旗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都江堰红

旗” ）、内江红旗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江红旗” ）、简阳红旗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简阳红旗” ）的经营规模，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便于上述子公司顺利开展经营活动，董事

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7700万元分别向上述全资子公司增资。 此次增资完成后，

锦江红旗、武侯红旗、成华红旗、高新红旗、金牛红旗、青羊红旗、眉山红旗、都江堰红旗、内

江红旗、简阳红旗注册资本均增加至人民币1000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属于公

司董事会的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成都市锦江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1）增资主要内容

公司以自有资金900万元对锦江红旗增资，此次增资完成后，锦江红旗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1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0万元。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持有锦江红旗的股权结构不发生变

化，公司持有锦江红旗100%股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成都市锦江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成都市锦江区总府路87号（自编号1号）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与零售业。 摄影冲洗服务，家务服务。 销售：医疗器械（仅限一类和二类

中不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零售：卷烟、雪茄烟；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装

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熟食）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保健食

品，热食类食品、冷食类食品、生食类食品、糕点类食品、自制饮品制售。书刊零售（限分支机

构经营）；在互联网上销售商品；票务服务；中式快餐（不含凉菜、裱画蛋糕、鲜榨果蔬汁、生

食海产品）（限分支机构经营）；房屋租赁；打字、复印（限分支机构经营）；广告业，代居民

收水电费及其他费用；商务服务；居民服务；销售：劳保用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100 100%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00%

4） 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01,270,375.76 234,259,096.20

负债总额 193,649,156.87 211,790,234.68

净资产 7,621,218.89 22,468,861.52

营业收入 547,898,913.57 442,120,823.62

净利润 18,610,809.56 14,847,642.64

2、成都市武侯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1）增资主要内容

公司以自有资金900万元对武侯红旗增资，此次增资完成后，武侯红旗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1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0万元。 本次资增资前后公司持有武侯红旗的股权结构不发生

变化，公司持有武侯红旗100%股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成都市武侯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成都市武侯区龙门巷6号附1号1层（自编号01号）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与零售业。 摄影冲洗服务，家务服务。 销售：医疗器械（仅限一类和二类

中不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零售：卷烟、雪茄烟；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装

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熟食）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保健食

品，热食类食品、冷食类食品、生食类食品、糕点类食品、自制饮品制售。 书刊零售；在互联网

上销售商品；票务服务；快餐店（不含凉菜、生食海产品、裱花蛋糕、现榨饮料）（限分支机构

经营）；房屋租赁；打字、复印；广告业，代居民收水电费及其他费用；商务服务；居民服务；销

售：劳保用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100 100%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

公司

1000 100%

4）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91,839,812.75 210,361,027.23

负债总额 203,154,460.79 217,833,251.41

净资产 -11,314,648.04 -7,472,224.18

营业收入 738,130,844.61 576,112,815.21

净利润 -12,465,854.60 3,842,423.80

3、成都市成华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1）增资主要内容

公司以自有资金900万元对成华红旗增资，此次增资完成后，成华红旗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1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0万元。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持有成华红旗的股权结构不发生变

化，公司持有成华红旗100%股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成都市成华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成都市成华区双林路7号附16.17号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与零售业。 摄影冲洗服务，家务服务。 销售：医疗器械（仅限一类和二类

中不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零售：卷烟、雪茄烟；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装

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熟食）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保健食

品，热食类食品、冷食类食品、生食类食品、糕点类食品、自制饮品制售。 书刊、报刊零售（限

分支机构经营）；在互联网上销售商品；票务服务；房屋租赁；打字、复印（限分支机构经

营）；广告业，代居民收水电费及其他费用；商务服务；居民服务；销售：劳保用品。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100 100%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

司

1000 100%

4） 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51,080,420.92 140,373,489.61

负债总额 169,729,307.20 161,808,066.26

净资产 -18,648,886.28 -21,434,576.65

营业收入 515,165,913.95 414,336,234.56

净利润 -17,417,611.13 -2,785,690.25

4、成都高新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1）增资主要内容

公司以自有资金700万元对高新红旗增资，此次增资完成后，高新红旗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3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0万元。 本次资增资前后公司持有高新红旗的股权结构不发生

变化，公司持有高新红旗100%股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成都高新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成都市高新区顺江集中商业1号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佰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与零售业。 摄影冲洗服务，家务服务。 销售：医疗器械（仅限一类和二类

中不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在互联网上销售商品；票务服务；房屋租赁；零售：卷烟、雪茄

烟；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熟食）销售，婴幼

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保健食品，热食类食品、冷食类食品、生食类食品、糕点

类食品、自制饮品制售。 书刊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中餐类制售，含

外送，不含凉菜）；打字、复印（限分支机构经营）广告业，代居民收水电费及其他费用；商务

服务；小型快餐店（不含凉菜、裱花蛋糕、生食海产品、现榨饮料）；居民服务；销售：劳保用

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

限公司

300 100%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

限公司

1000 100%

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82,493,489.65 327,840,615.38

负债总额 279,452,853.66 312,894,203.94

净资产 3,040,635.99 14,946,411.44

营业收入 593,993,718.33 507,123,998.64

净利润 9,745,243.76 9,905,775.45

5、成都市青羊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1）增资主要内容

公司以自有资金900万元对青羊红旗增资，此次增资完成后，青羊红旗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1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0万元。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持有青羊红旗的股权结构不发生变

化，公司持有青羊红旗100%股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成都市青羊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成都市青羊区小南街67号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与零售业。 摄影冲洗服务，家务服务。 销售：医疗器械（仅限一类和二类

中不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零售：卷烟、雪茄烟；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装

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熟食）销售。 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保健食

品，热食类食品、冷食类食品、生食类食品、糕点类食品、自制饮品制售；出版物零售（限分支

机构经营）；在互联网上销售商品；票务服务；中式快餐（不含凉菜、鲜榨饮料、生食海产品、

裱花蛋糕）（限分支机构经营）；房屋租赁；打字、复印（限分支机构经营），广告业；代居民

收水电费及其他费用；商务服务；居民服务；销售：劳保用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100 100%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00%

4）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44,387,958.16 284,988,007.90

负债总额 263,620,900.46 298,746,685.15

净资产 -19,232,942.30 -13,758,677.25

营业收入 670,903,763.12 525,668,602.92

净利润 -14,920,856.19 5,474,265.09

6、成都市金牛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1）增资主要内容

公司以自有资金500万元对金牛红旗增资，此次增资完成后，金牛红旗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5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0万元。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持有金牛红旗的股权结构不发生变

化，公司持有金牛红旗100%股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成都市金牛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成都市金牛区金房苑横街86、88号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佰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与零售业。 摄影冲洗服务，家务服务。 销售：医疗器械（仅限一类和二类

中不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在互联网上销售商品；票务代理服务；房屋租赁；商务服务；食

品经营；零售：卷烟、雪茄烟；零售：国内图书期刊；打字、复印；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居

民服务；销售：劳保用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500 100%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

公司

1000 100%

4）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98,567,847.41 164,106,707.56

负债总额 208,929,883.13 169,021,870.58

净资产 -10,362,035.72 -4,915,163.02

营业收入 671,114,296.72 525,420,356.58

净利润 -10,931,906.03 5,446,872.66

7、内江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1）增资主要内容

公司以自有资金800万元对内江红旗增资，此次增资完成后，内江红旗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2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0万元。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持有内江红旗的股权结构不发生变

化，公司持有内江红旗100%股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内江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内江市东兴区中兴路96、98号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

注册资本：贰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零售：卷烟、雪茄烟；批发、零售、互联网零售：食品（不含鲜肉、活禽），饮料、

日用品百货、纺织品及针织品、服装、鞋、帽、五金产品、家用电器、文具用品、工艺品（不含文

物）、花卉、医疗器械；家政服务，摄影扩印服务；商务文印服务；广告制作、代理、发布服务；

代居民收水电费及其他费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3）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0 100%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

公司

1000 100%

4）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6,265,832.70 6,962,897.64

负债总额 3,307,423.07 3,332,922.11

净资产 2,958,409.63 3,629,975.53

营业收入 30,141,628.44 22,608,351.16

净利润 833,242.70 671,565.88

8、简阳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1）增资主要内容

公司以自有资金800万元对简阳红旗增资，此次增资完成后，简阳红旗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2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0万元。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持有简阳红旗的股权结构不发生变

化，公司持有简阳红旗100%股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简阳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简阳市石桥镇金绛路18号24幢1层12号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佰万元

经营范围：零售（含网上销售）：卷烟、雪茄烟；销售：农副产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

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服装鞋帽、五金、家用电器、文化用

品、工艺美术品、花卉、医疗器械（仅限一类和二类中不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家政服务；

摄影冲洗服务。 打字、复印、广告、代居民收水电费；票务代理服务；房屋租赁；国内图书期刊

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0 100%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

公司

1000 100%

4）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1,271,894.96 12,265,438.27

负债总额 15,158,267.65 15,790,926.15

净资产 -3,886,372.69 -3,525,487.88

营业收入 23,319,757.85 19,716,232.68

净利润 -687,212.05 360,884.81

9、眉山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1）增资主要内容

公司以自有资金800万元对眉山红旗增资，此次增资完成后，眉山红旗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2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0万元。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持有眉山红旗的股权结构不发生变

化，公司持有眉山红旗100%股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眉山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明星南路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

注册资本：贰佰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批发与零售业。摄影冲洗服务，家务服务，票务服务，销售：医疗器械（仅限一

类和二类中不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 零售：卷烟、雪茄烟；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

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书刊零售（限分公司经营）；在互联网上销售商品（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0 100%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

公司

1000 100%

4）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8,045,149.24 6,485,150.37

负债总额 9,037,356.56 7,966,413.64

净资产 -992,207.32 -1,481,263.27

营业收入 17,402,865.68 12,807,756.55

净利润 -955,767.50 -489,055.95

10、都江堰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1）增资主要内容

公司以自有资金500万元对都江堰红旗增资，此次增资完成后，都江堰红旗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5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0万元。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持有都江堰红旗的股权结构不

发生变化 ，公司持有都江堰红旗100%股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都江堰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幸福街道岷江路社区彩虹大道南段246、248、250号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佰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网上销售：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服装鞋帽、五金交电、家用电器、

文化用品、工艺美术品、花卉；摄影冲洗服务；家政服务；票务服务；经营第一类、第二类无需

许可的医疗器械；零售国内图书期刊（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商务服务（不得从事非

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房屋租赁；打字、复印（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代

居民收水电费及其他费用；销售食品；零售：卷烟、雪茄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500 100%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

公司

1000 100%

4）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38,667,121.19 36,927,744.06

负债总额 32,243,366.71 25,786,463.43

净资产 6,423,754.48 11,141,280.63

营业收入 111,927,463.00 93,473,550.25

净利润 5,933,783.41 5,042,578.38

注：上述全资子公司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确认；2018年9月30日的财务数据尚未经审计。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影响

公司本次对各全资子公司增资是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能进一步增强公司综合竞争能

力，扩充其资本规模，同时也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为公司的持续发展起到积极促进

作用。

本次增资后，锦江红旗、武侯红旗、成华红旗、高新红旗、金牛红旗、青羊红旗、眉山红

旗、都江堰红旗、内江红旗、简阳红旗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本次增资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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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10月1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8﹞ 15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鉴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变更日期

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之日起执

行。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

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中的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4、原“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5、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

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三、 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

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公司实际，符

合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四、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

合法律法规规定，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

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五、 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执行新的会计准

则能够使得公司更加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全体

监事会成员一致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 备查文件

3、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4、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5、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